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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全體議員：  
 
支持降低門檻，為小業主改善居所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生效多年，但發展商成功引用的情況並不是太

普遍，其中一主因是引用門檻過高。發展商現時須成功收購九成以上業權才可引用

強售條例，因此難度相當高。  
 
發展局把引用條例門檻由九成降低至八成的建議提交立法會，筆者亦趁機發表一下

個人的看法。若然可以的話，筆者建議把條例的名稱更改，以減少市民的誤會。因

條例中有強制售賣等的字眼，很多市民誤以為發展商可隨時以賤價收購業權，強奪

私產。而在去年降低門檻建議第一次提交立法會時，亦有不少議員擔心保障私產權

的問題。  
 
如政府建議在某區興建垃圾焚化爐或殯儀館，附近的居民必大力反對，因其物業價

值必受影響。這些公共設施必須在某些地區興建，那麼物業價值受影響的業主也可

算是被剝奪部份私產了。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政府有權隨時降低地皮的地積比率或

發展高度，地皮的重建價值因此可能大幅下降，然而業主並不獲任何賠償，這是剝

奪私產嗎？中半山美麗臺一眾小業主早前組織聯合出售，卻因後來新設的發展高度

限制而令發展商的收購價大減，最後聯合出售計劃亦告吹，小業主們見財化水，但

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賠償。在民主社會中，一小撮人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了個

人私產是正常及經常發生的。況且在強制售賣個案中，被強售物業的小業主是得到

充份金錢補償。  
 
從財務理論角度看，一幢大廈是否適合重建，要比較該大廈的兩個數據：  
 
(一 )  若把大廈拆卸重建，那麼地盤價值是多少  (即“重建價值” )；及  
(二 )  若在現狀下把個別單位在市場放售，總值是多少  (即“舊樓價值” )。  
 
如果重建價值高於舊樓價值，則表示物業是適合重建的 (從財務角度看 )。反之如重
建價值不及舊樓價值，則物業應不會被拆卸重建。  
 
 
 
 
 
 
 
 
 
 
 
 
 
 

圖 1 :  舊樓價值與重建價值的比較  

樓宇現使用價值 (舊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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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圖 (1)說明了每個舊樓單位單獨出售可得一千萬，但若全體業主聯合一起出
售，則每位業主可分得二千萬，因發展商可馬上重建物業而願意付出重建價值收購

物業。這正是近年這麼多舊樓業主主動籌組聯合出售的主因。筆者過去參與不少聯

合出售個案，其中大多數是小業主自發組織的。  
 
根據現時的強售條例，發展商必須成功收購九成以上業權才可引用條例收購餘下不

足一成的業權。而在收購九成業權的過程中，完全是小業主與發展商在對等的情況

下相談。發展商不能強迫小業主出售物業，因此在這階段的收購中，發展商的最有

效工具是銀彈。試想如果九成業權的業主均自願出售其物業予發展商，收購價一定

極具吸引力，並比現狀下的舊樓價高出不少，絕不可能是賤價。根據筆者的經驗，

在聯合出售計劃中，若收購價不高於單位樓價的百份之五十，則成功吸引九成業主

同時出售機會渺茫。事實上，不少舊樓業主希望透過聯合出售以高價出售其物業，

使其可換購更大及更佳居住環境的物業。因此市民必須明白，無論強制門檻是九成

或八成，其實主動權還是在小業主那方而非發展商，因為若果大部份小業主們均覺

得他們的居住環境理想而不想搬遷或重建價值並不是高於舊樓價值很多，他們便不

會自發組織聯合出售，即使有發展商提出收購也可拒絕出售。  
 
就算是發展商收購了九成以上業權及成功取得了強制售賣令，被迫售樓的小業主所

得的「賠償」金額往往會比其他較早前自願出售的小業主所收取的更多，亦必充分

反映物業的重建價值而比舊樓價值為高。在此情況下，被迫出售物業的小業主理應

沒有什麼金錢損失。相對來說，這些被迫售業權的小業主比那些地積比率遭降低的

小業主好得多，因為後者連聯合出售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舊樓業權常有瑕疵，不能出售。業主不知所蹤亦經常發生。若再有其他業主叫價太

高，發展商要成功購入九成業權並不容易。亦因為強售條例只適用於超過擁有九成

業權的項目，因此發展商很多時不會考慮收購不足九成業權的樓宇。即使有發展商

願意收購不足九成業權的項目，卻因風險增加及不知何時才可收足九成業權而引用

強售條例，收購價必須大幅折讓，小業主入袋的金額便縮水了。舉例說，一幢十單

位的住宅舊樓被收購，發展商出價一億收購全部業權，每戶可分得一千萬。若衹有

九戶同意出售，發展商可能須引用強售條例收購餘下業權，涉及風險、利息及訟費

等額外支出，收購價必須打折，因此同意出售的九戶衹可收到九百萬，比一千萬少

了約一成。若衹有八戶業主同意出售，因發展商不能引用強售條例，風險及所涉及

的利息支出相應提高，因此收購價折讓更大，八戶每戶衹可收取八百萬元，比九百

萬元更低。如果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因發展商可即時引用強售條例，則收購九戶

與收購八戶的風險及時間相若，兩種情況下每戶均可分得九百萬元 (見圖 2A 及
2B)。由此可見，降低門檻不是衹有利於發展商，小業主亦然。所以發展局便收到
不少小業主去信要求降低門檻。相反，筆者亦眼見有些業主持有物業超過百分之十

的業權，因害怕降低門檻後失去了操控權而四出組織反對聲音。這些貪婪的業主其

實就是要在其他小業主口袋中拿錢，因為發展商多給了他們錢便須降低給予其他小

業主的收購價，對大多數不貪心的小業主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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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 :  九成門檻下的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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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B :  八成門檻下的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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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的立法會諮詢，有議員憂慮降低門檻會帶來大規模市區重建，令環境不勝負

荷。筆者認為發展密度及規劃跟強售條例是風馬牛不相及，更不應利用強拍條例去

限制市區重建。現時市區重建已受地契條款、城市規劃及建築物條例所規管，對每

區的用途、地積比率、發展高度等有嚴格的規限。若政府或市民認為某區的發展密

度過高，可以修訂城市規劃大綱圖，降低地積比率。若拒絕降低門檻以達減少市區

重建之效，則是階級歧視。擁有全幢大廈業權的有錢人或發展商，因業權已完整，

無須引用強售條例而可隨時重建，套現物業的發展價值。但一般市民擁有大廈的個

別單位，如未能聯合絕大部份業主聯合出售，便不可以套現物業的發展價值，亦被

剝奪了換樓改善環境的權利，這樣偏幫有錢人是明顯不公平。降低門檻便可讓更多

小業主把其物業以更高價錢出售予發展商，令一眾小業主也有賺取物業發展潛質的

機會。這也是近年來這麼多小業主熱心組織聯合出售的主因。但不少個案因未能組

織九成以上業主同意出售而流產。話說回來，若僅以城市規劃及建築物條例規限發

展的密度，則是對擁有統一業權的大業主或擁有部份業權的個別單位小業主一視同

仁。事實上，若果一個物業的地積比率遭大幅降低，可能促使物業的重建價值大降

而低於舊樓價，因此重建計劃便無利可圖或虧本，舊樓在此情況下必定得以保留  
(圖 3)  。  
 

圖 3   
 
去年的立法會文件中提到可以降低門檻的包括四十年以上樓齡的物業，但現時的建

議卻把商住物業樓齡提升為五十年。現時倒數五十年為一九五九年，即戰後十多

年，當時經濟剛從大戰恢復過來，尚未興旺，因此新落成的樓宇應不算太多。發展

局指出現時有三千三百幢樓宇樓齡達五十年，但相信其中不少為政府和歷史建築

物，並不可重建，如禮賓府、香港大學等。在市區有重建價值而樓齡有五十年的樓

宇相信不太多了。從六零年開始，香港經濟起飛，因此六零年代落成的樓宇遠較五

零年代為多。當時落成的樓宇樓層不但覆蓋率高，樓與樓之間沒有空間通風或採

光，因此政府在七零年代初執行新的建築物條例，大規模地改革了樓宇的設計要

求，而這些要求大部份一直原用至今。那些根據舊建築物條例落成的物業在設計上

並不能滿足現代需求，在環境衛生及公共安全角度來看均低於現時標準。這些涉及

樓宇設計及結構的缺陷，並不能靠維修保養解決或改善問題。若果降低門檻要求維

持在四十年，則可把大部份舊式建築物包涵在內，對改善市民居住或工作環境有非

常積極的作用。因此筆者希望能把樓齡要求退回至「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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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多大規模維修改善工程均須所在住客搬離居所才可行，亦可能涉及把部份私

人樓面改變為公共空間，如大廈加裝升降機，擴闊走火通道等。如果大廈業權分

散，這些大規模改善工程實在難以執行。但現時強售條例規定發展商在統一業權後

必須把物業重建，不利保育。筆者建議日後可考慮修改條例，容許發展商在統一業

權後進行改善工程或改變物業用途，減少拆卸重建，迎合近年環保的主流意見。  
 
有評論指出降低門檻後發展商能輕易統一業權而使大量舊樓拆卸重建，迫使區民遷

往別區，破壞原區的社交網絡。筆者認為無須擔心這方面的問題。強售條例生效十

多年以來，成功取得售賣令的不過二十餘宗，平均每年兩至三宗。估計即使門檻降

至八成，申請個案以倍數增長也不見得可以把所有舊區推倒重來。況且強制條例現

時祗局限於單幢物業，大規模地盤併合並不適用。因此過去成功申請售賣令的地盤

面積鮮有超逾數千呎的。因重建範圍的局限，以及受影響的小業主可得到比他們現

有舊樓價值更高的收購價，他們如果希望在原區另覓居所理應沒有任何困難。  
 
亦有評論指出重建舊樓是趕絕租客。現時很多舊區的出租樓宇雖然租金便宜，但其

居住環境實在是非常惡劣甚至危險。租客可以『享受』低廉的租金是因為舊樓居住

環境差而價值偏低，業主以低廉的租金出租也可有理想回報。若果業主可以高得多

的重建價值出售物業，他們便會選擇出售物業。但是為了租客的利益而不容小業主

出售物業作重建用途，是強迫小業主提供社會福利，對小業主是不公平的，對租客

亦未必有好處。這等於迫大型超市以低價出售過期食品給草根市民  –  即使便宜但
其實是有害的 !  筆者認為舊區租客的居住環境改善應由政府負責而不是一般小業
主。  
 
總的來說，隨著市區老化，維修保養的問題日益嚴重，亦可能是計時炸彈，政府亦

不能永遠資助業主維修屋宇，因此如何能加快市區更新是必須面對的問題。筆者認

為，即使把門檻一刀切由九成降為八成亦無不可，因為發展商始終要用高於樓價的

收購價吸引大部份小業主出售其物業。除非成功收購絕大多數業權（八成或九

成），否則並不能引用強售條例。因此降低門檻至八成應不會對任何小業主造成不

公平的情況。  
 
 
陳超國  
資深產業測量師  
 


